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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售項目：資源回收物        

二、回收地點：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 

台東市興安路 2段 642號 

三、比價項目以比價單為準，廠商不得擅改，並應於報價欄上填記報價。 

四、投標廠商未達三家以上者，本社得當場就投標廠商辦理比價或議價。 

五、廠商資格：投標廠商須檢附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應回收廢棄物回收

業登記證及最近一期或前一期完稅證明影印本，(提供之證件

資料為影印本者應加蓋公司店章、負責人章及以正本相符，

如本社要求提出證明文件正本查驗時，廠商不得拒絕，否則

以廢標處理)。 

六、標單未蓋廠商店章、負責人印章、欠缺押標金、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及最近一期或前一期納稅證明影本者，視同

廢標。 

七、本社訂於 113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5：30 時於本監 2 樓會議室

舉行公開比價，但因故停止辦公時，以次一辦公日舉行公開比價。投標

廠商應分別將比議價單放入「標單封」內，相關證件資料及押標金應放

入「證件封」內，「標單封」及「證件封」應裝入本社提供之大型信封內

密封後(大型信封正面請填寫參加類別及廠商名稱)，於截標時間前以下

列方式投遞，逾時者無效。 

投標廠商請將標單及相關文件資料於截標時間前以掛號方式郵寄或專人

送達本監收發室，逾時無效。屆時請負責人攜帶印章、店章親自出席，

若廠商不克蒞臨參加，以書寫委託代理授權書由代理人出席（受委託人

應攜帶身分證明證件及印章）參與公開比價，如廠商報價金額相同，以

到場廠商有優先加價之權利。 
八、押標金：新台幣貳萬元整。 

（一）、凡参加比價者，應先繳交押標金並放入證件封內，押標金須以郵政

匯票或銀行簽發之支票或本票繳納裝入「證件封」內 (受款人請書

寫：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新臺東監獄消費合作社)，本社不收現

金。 

（二）、得標廠商於得標後、本社將押標金轉繳為履約保證金，存入本監消

費合作社帳戶，俟本合約終了時無息發還，得標廠商須 14 日內簽

訂合約。 

（三）、押標金以銀行票據繳納者，應為即期、並以「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

署新臺東監獄消費合作社」為受款人。 

（四）、未得標廠商之押標金，當場領回者，應攜帶身份證明文件、投標廠

商公司章及負責人印章無息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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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押標金不予退還之情形，除另有規定外，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

所繳納之押票金不予發還：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者。 

（二）、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 

（四）、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者。 

（五）、得標廠商於得標後、本社將押標金轉繳為履約保證金。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者。 

十、合約期限自 113 年 7 月 1 日至 114 年 6 月 30 日止。 

十一、決標方式：採單項決標方式，各單項報價高於本社底價之最高者為

得標廠商。 

十二、注意事項： 

(一)交貨方式：以每個月載運壹次，乙方欲載運時，應事先通知甲方人

員，乙方按決標價格，過磅後以現金當次結算。乙方於契約期間有

拒收，或假藉其它理由無故拖延者，經本社通知 10 日內尚不履行契

約時，沒收其保證金並終止契約，本社亦得另尋其他回收商，乙方

不得提出異議。 

(二)比價單填妥後置放於本社提供標單信封中密封，並以加蓋騎縫章。 

(三)廠商報價金額，如有兩家以上廠商報價金額相同，以到場廠商有優

先加價之權利，若同為在場者須再填加價單比價，比加價以三次為

限，如果報價仍然相同，則抽籤決定之。 

(四)截標時間 : 113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16：00 時止，廠商務

必於前述時間前親自或以掛號郵寄本監收發室，逾時者無效。 

(五)標單上之報價金額有塗改者，須在塗改處蓋負責人印章、未蓋負責

人印章者，此項不得參與比價。 

(六) 一年回收參考量僅供參考，不得做為本年度回收量之依據。 

（七）得標廢紙類廠商需負責清運本所保麗龍類、玻璃類物品。 

十三、投標廠商如有意見反映，請洽本社採購李先生；連絡電話：089-224711

轉 233。 

十四、如發現不法行為請向本監政風室檢舉，電話(089)225073、 

傳真(089)230492、郵政信箱：台東郵政 147 號。 

十五、本比價須知及比議價單視為合約一部份與契約具有相同之效力。 

十六、未盡事宜，由本社於開標前另行說明。 


